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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5年12月1日，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澜股份”

或“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参股公

司股权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同意将所持有的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硅翔”或“标

的公司”）5,128,400元出资额（占标的公司当前注册资本的16.9759%，以下简

称“标的资产”）转让给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克股

份”），并与爱克股份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拟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涉及标的公司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已由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2026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参

股公司股权暨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爱克股份签署《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莞市硅翔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充协议”），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的交易相关事

项作出补充约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对本公司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协议甲方：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乙方：

乙方一：严若红

乙方二：戴智特

乙方三：马文斌

乙方四：王世刚

乙方五：谢荣钦

乙方六：东莞市汇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七：东莞市汇雅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八：东莞市汇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九：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方案

各方同意按照以下具体方案实施本次交易：

甲方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在内的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持有

的标的公司100%的股权。

甲方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该等配套资金将在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现金交易对价、补充流

动资金和本次重组中介费用等之后，将用于甲方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用

途。

本次交易共包括前述两个环节，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

金的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三）交易价格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6）第B00054号）的评估结果，标的

公司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评估值为22.16亿元。

以上述评估结果为依据，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并确认，标的公司100%股

权整体作价220,000.00万元，即标的资产作价220,000.00万元。

2.交易对价的支付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计算，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并确认，本次交易股份

支付对价为123,723.23万元，根据甲方发行价格19.90元/股计算，甲方拟向包括

乙方在内的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发行的总股份数量为62,172,466股，现金支付对价

为96,276.77万元。

甲方向包括乙方在内的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各自支付的股份数量及现金对价

具体如下，该等股份数量均经向下取整处理：

标的公司股东姓名/名

称
交易对价（元）

现金支付对价

金额（元）

股份支付对价金

额（元）

发行股份

数（股）

严若红 689,581,858.87 240,233,795.34 449,348,063.53 22,580,304

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

级新材料基金（有限

合伙）

383,979,244.46 191,989,622.23 191,989,622.23 9,647,719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373,470,339.36 186,735,169.68 186,735,169.68 9,383,676

戴智特 158,938,305.54 55,628,406.94 103,309,898.60 5,191,452

东莞市汇雅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0,923,318.08 24,823,161.33 46,100,156.75 2,316,590



标的公司股东姓名/名

称
交易对价（元）

现金支付对价

金额（元）

股份支付对价金

额（元）

发行股份

数（股）

广东倍盈科技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56,586,414.84 28,293,207.42 28,293,207.42 1,421,769

宁波君度博远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5,410,598.21 45,410,598.21 0.00 0.00

深圳深投控深港科创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2,439,811.50 21,219,905.75 21,219,905.75 1,066,326

广州远见新能源科技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9,610,490.38 19,805,245.19 19,805,245.19 995,238

北京吉富启卓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
38,620,228.14 19,310,114.07 19,310,114.07 970,357

东莞市汇旭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2,363,067.02 11,327,073.46 21,035,993.56 1,057,085

广州天泽瑞创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31,829,858.80 15,914,929.40 15,914,929.40 799,745

东莞市汇好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9,288,522.18 29,288,522.18 0.00 0.00

马文斌 28,637,172.40 3,303,878.78 25,333,293.62 1,273,029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8,293,207.42 14,146,603.71 14,146,603.71 710,884

青岛建华高精尖二号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8,293,207.42 14,146,603.71 14,146,603.71 710,884

深圳市中小担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8,293,207.42 14,146,603.71 14,146,603.71 710,884

王世刚 24,062,160.75 1,702,624.70 22,359,536.05 1,123,594

东莞市东康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18,673,516.97 6,535,730.94 12,137,786.03 609,938

青岛建华同源一期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146,604.08 7,073,302.04 7,073,302.04 355,442

谢荣钦 13,782,833.88 344,570.82 13,438,263.06 675,289



标的公司股东姓名/名

称
交易对价（元）

现金支付对价

金额（元）

股份支付对价金

额（元）

发行股份

数（股）

万联广生投资有限公

司
11,883,147.62 5,941,573.81 5,941,573.81 298,571

共青城吉富赛芯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0,892,884.66 5,446,442.33 5,446,442.33 273,690

合计 2,200,000,000.00 962,767,685.75 1,237,232,314.25 62,172,466

（四）交割

1.标的资产交割安排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注册批文的45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及其他标的

公司股东应配合标的公司完成标的公司100%的股权的过户（即办理完成标的公

司100%的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配合标的公司取得主

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文件。

2.现金对价支付安排

甲方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足以支付全部现金对价的，

则甲方于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并完成验资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各方分别支付全部

现金对价；如扣除相关费用后不足以支付全部现金对价，则甲方于募集配套资

金到位并完成验资后5个工作日内，根据乙方各自现金对价占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总额的比例，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募集配套资金向乙方分别支付；不足部分由

甲方在标的资产交割过户至甲方名下之日起2个月内支付完毕。为免疑义，无论

本次交易是否募集配套资金以及是否足额募集配套资金，甲方均应确保在标的

资产交割过户至甲方名下之日起2个月内，向乙方各方支付完毕全部现金对价。

3.股份支付交割安排

自交割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乙方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甲方向其发行的股份所支付的

对价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并于验资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向深交所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将甲方向乙方发行的股份登记至乙方

名下的手续。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甲方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

修订）》第4.4.2条规定的计算公式确定的“除权（除息）参考价”对发行价格

作相应调整，并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对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甲方向乙方各方就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如有）限售期届满前10个工作日

内，甲方应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向深交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提交解除股份限售申请，并于提交解除股份限售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告知解除

股份限售申请对应的乙方各方。

（五）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治理安排

1.各方同意，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为保证标的公司业务及经营管理团

队人员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后30日内，各方将在标的公司现

有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对标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调整，并进行章程、董事会

、监事会等事项的工商变更/备案并按照监管要求进行披露。

2.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成为标的公司的唯一股东，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标的公司的章程充分行使股东权利。

3.董事会

（1）各方同意，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

成。一名董事由严若红担任；其余两名董事由甲方提名，并经标的公司股东决

定后任命，各方一致同意推选严若红担任董事长。

（2）甲方有权随时通过书面通知的形式，更换其提名的董事人选。标的公

司应在收到该等书面通知后，依法及时履行股东决定程序，完成董事的免职及

新任董事的任命。

（3）董事会职权、议事规则、董事长的选举按照标的公司章程执行。

4.监事会

（1）各方同意，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



成。一名监事为职工代表监事，由标的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

或其他民主形式选举产生；其余两名监事由甲方提名，并经标的公司股东决定

后任命。

（2）甲方有权随时通过书面通知的形式，更换其提名的监事人选。标的公

司应在收到该等书面通知后，依法及时履行股东决定程序，完成监事的免职及

新任监事的任命。

（3）监事会职权、议事规则、监事会主席选举等按照标的公司章程执行。

5.高级管理人员

（1）为了保持标的公司管理、业务的连贯性和稳定性，本次交易完成后，

各方同意将保持标的公司包括但不限于现有经营团队的稳定，标的公司的日常

经营管理仍由现有的经营团队负责。

具体而言，标的公司现有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留任高管”）原则上应继续留任并履行原有职责，各方应促使标的公司采取

必要措施实现前述留任安排。

（2）尽管有上述之约定，甲方有权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向标的公司提

名一名财务副总监，标的公司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标的公司章

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对该名财务副总监的正式聘任程序。

（3）如确需对任何留任高管进行岗位调整、职责变更或终止聘任，标的公

司应事先与甲方进行充分协商。

（4）甲方有权根据管理需要通过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解聘及聘任程序更换

由其提名的财务副总监。

6.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其公司治理、规范

运作及内部控制等事项，除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外，均应遵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规则以及甲方章程的规定。

7.为保持甲方体系内治理与管理的统一性，标的公司应全面遵循甲方为规

范运作而制定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甲方有权根据其自身治

理需要及监管要求，制定、修订适用于标的公司的相关管理制度，标的公司应

予执行。

8.标的公司章程修订

本次交易完成后，各方应确保将本次交易文件约定的有关内容纳入标的公

司的新章程及其他相关文件，但是本次交易文件约定的有关内容并不因为标的

公司新章程及其他文件尚未修改而不生效。如标的公司新章程规定与本次交易

文件存在冲突，或标的公司新章程未规定的内容，仍以本次交易文件约定为

准。

（六）生效、变更和终止

本补充协议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本补充协议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

准。本补充协议在经各方合法签署并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生效的同时生效。

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

要求，本补充协议的变更或终止需经本补充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变更或终止协

议，并在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程序后方可生效。

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经各方一致书面同意，方可终止本补充协议；

未经各方一致书面同意，甲方与乙方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解除或终止本补充协

议。

（七）违约责任

如果任何一方（以下称“违约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之任何陈述或保证是虚

假的或错误的、或该陈述或保证并未得到适当、及时地履行，则该方应被视为

违反了本协议，除非该方在前述情形发生之后立即通知了守约方且在守约方认

可的时限内得到了纠正。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



亦构成该方对本协议的违反。违约方应当赔偿和承担守约方因该违约而产生的

或者遭受的直接及间接损失、损害、费用和责任，在相关违约行为构成实质性

违约而导致本协议项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守约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

方终止本协议并主张赔偿责任。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转让所持东莞硅翔股权，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盘

活存量资产，有效回笼投资资金，获取合理的股权投资收益；同时，集中资源

大力发展优势主业，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需经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能否满足协议生效条件、能否顺利实施及具体实施进度，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股东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3.《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

4.《东莞市硅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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